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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內因風土民情關係，多數老舊大樓均貼有磁磚，但所有權人並未積極進行維護及管理。 

二、主管機關對於現今屋齡超過十年之大樓，應儘快予以檢查診斷、改善外，也應訂定磁磚與

石材的施工規範。否則，檢查完以後的重貼工作，亦重複無標準之作業，恐將造成外磚再

次剝落之窘境。 

（三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近年每次地方政府招考清潔隊員，總

會出現一些碩士、甚至博士高學歷者報考，此為碩博士在校

所學專長，在就業市場上缺少需求所致。培養出一名碩博士

，國家需要對其投入許多高教資源，但其最終才無法以其所

學回饋貢獻社會，明顯是國家資源的浪費，主管機關應檢視

台灣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及社會發展需求的銜接上之問題，

以免資源浪費，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職業無貴賤，清潔隊員也是正正當當的工作，近日桃園市政府環保局舉辦升格後首次清潔

隊員對外招考，預計錄取 180 名儲備清潔隊員，來了 69 位碩士報名，大學 992 位，僅有國

小學歷者為 123 人，競爭相當激烈。 

二、擔任清潔隊員顯然不會是這些當初念碩士者的期待，國內每年有 4,000 多名博士畢業，但高

教每年釋出的職缺不到 1,000，也就是說有 3,000 名博士畢業生找不到學術工作。教育部長

吳思華就警告，10 年後「流浪博士」數量會比「流浪教師」還多。 

三、高教有其理想與價值，絕對不是「高等職業訓練所」，相關單位應早日進行高教改革，以

免教育資源之浪費。 

（三十八）本院徐委員榛蔚，鑑於近來一連串釣魚臺以及南海主權爭議

，引起國人及國際高度關心，因事涉歷史淵源、國人情感、

漁業開發、經濟活動、國防戰略價值、國際政治角力以及實

質管轄權等多方因素，政府相關單位應共同組成專責跨部會

小組，向國人和國際做出適時適切回應與宣示，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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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前總統李登輝發表否認有關釣魚臺列嶼主權非屬我中華民國之言論，引起臺灣、日本

、中國領土主權爭議熱潮，加上最近日方民間也傳出要求修訂「台日協議適用海域」作業

規則限制我國漁船作業海域，不但引起國內漁業團體群起抗議，同時也讓國內保釣聲浪再

起。 

二、另外自從南海探勘到海底石油天然氣資源以後，圍繞南海海域及島嶼的主權爭議，就被視

為亞洲最具潛在危險性的衝突點之一，鄰近各國爭相佔據開發。日前國防部也已證實中國

大陸在南海西沙群島永興島部署導彈，而近來美國也藉由中、菲兩國島礁爭議交付國際仲

裁乙事之表態，逐漸增強對南海區域的關心力度。雖然各部會對於南海有其職掌，且涉及

跨部會時由國家安全會議居間協調，惟此值涉外領土爭議多事之秋，行政院應主動積極成

立專責跨部會小組，以更適時地針對國內外狀況做出適切因應，為國人及國家爭取最大利

益。 

（三十九）本院徐委員國勇，為降低我國交通亂象以及肇事率，就駕訓

班申請派督考申請資格，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以往研究指出，擁有普通小客車駕照者中，逾九成以上曾到駕訓機構上課，民眾選擇駕訓

機構無非是希望透過駕訓機構豐富之教學設備及經驗，以便順利取得駕照。而汽車駕駛人

訓練機構小型車派督考制度之推動，主要冀望藉由就地考照及相關配套措施之推動，扭轉

以往對汽車駕駛訓練只注重考試結果之觀念，並督促駕駛訓練機構落實教學，避免以考試

引導教學之訓練模式。 

二、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小型車派督考

作業審核要點」第六點規定：「駕駛班申請派督考，應符合左列條件：(一)一般條件：1.

經合法立案並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規定完成換

發立案證書者。2.駕訓班設立滿一年者。3.師資、教學、設備及經費等事項符合規定者。

4.申請派督考前二年內無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第八款至第十二款規定之重大違規情事者。(

二)特別條件：駕訓班提出派督考申請時，其最近六個月訓練結業之學員學科考試及格率應

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可知，駕駛班申請派督考原則上僅須符合經合法立案、設立滿一

年、師資、教學、設備及經費等事項符合規定及申請派督考前二年內無重大違規等條件即

可，惟實際上尚無足證明駕駛班之教學場地、設備及師資等已達充足完善。 

三、為加強目前我國交通安全環境、降低交通肇事率並提升駕訓班之整體教學品質，似有調整

駕訓班派督考之門檻，例如各駕訓班應參加交通部之評鑑，經公路總局、業界、專業人士

等多方評比各該駕訓班之設備、場地、車輛、服務品質等項目為一定等級以上者，並延長

年限為設立滿二年以上，始得參加派督考申請。 

四、綜上，建請交通部針對駕訓班之評鑑以及派督考相關制度、辦法與標準進行全盤性之檢討


